




附件 1：

学校 2019 年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单位 名额指标 备注

1 船舶工程学院 1

2 机械工程学院 1

3 机电工程学院 2

4 交通工程学院 1

5 汽车工程学院 1

6 信息管理学院 1

7 校学生会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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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院学〔2019〕2 号 

  

关于评选学院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通知 

 

各分院、办学点、有关高等师范学校： 

经研究，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开展 2019 年院级三好学生和优

秀学生干部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各校五年制高职在籍学生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“三好学生”评选条件： 

1.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祖国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政治方向坚定。 

2.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文明的行为举止。 

3.遵纪守法，模范执行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学校各

项规章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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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习目的明确，专业思想端正，学习成绩优秀(专业课程

学期总评 85 分以上，其它课程学期总评 80分以上)。 

5.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

活动。 

6.热心为集体和他人服务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。 

7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社团活动。 

（二）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 

1.符合 “三好学生”的评选条件。 

2.担任班级、党团支部、院系学生会主要干部一年以上，责

任心强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严于律己，努力工作，在同学中具有

较高的威信。 

（三）学院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应在各校校级

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中推荐产生。 

三、名额分配 

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名额按照学院注册在籍

的五年制高职学生总数的 2‰分配，全院共计 421名（见附件 1）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坚持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。经民主推荐、校

系党团组织和行政领导集体审核确定名单后在全校公示。公示结

束后，需填写“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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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事迹登记表”（附件 2）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。未经公示

的，一经查实取消该校参评资格。 

（二）学院对各校推荐上报的名单审核后，在学院网站

（http://www.juti.cn）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经院长办公会研究

确定表彰名单。 

五、奖励方式 

以精神奖励为主，学院印发表彰决定，颁发荣誉证书。各校

根据实际情况可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。各校要在校园内认真宣传

受表彰学生的优秀事迹，营造学习先进、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。

同时将学生“优秀事迹登记表”归入个人档案。 

表彰后的一年内如有因违反校纪、校规受到处分的学生，应

立即取消其所获荣誉，并追回荣誉证书。 

六、报送时间 

各校请于 2019年 3 月 27日前将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

部优秀事迹登记表纸质材料（附件 2），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推荐名单汇总表电子版（附件 3）报学院学生管理处。逾

期不报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 

联系人：田开元；联系电话：025-83335148；通讯地址：南

京市上海路 203 号 9 号楼 510 室；邮编：210024；邮箱地址：

103454483@qq.com。 

mailto:10345448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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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学院 2019 年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分配表 

      2.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先进事迹登记表 

      3.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名单汇总表 

 

 

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 年 3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综合处    2019年 3 月 7日印发 



附件 3：

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17-2018（二）成绩表

姓名： 学号： 班级：

序号 科目 平时 期中 期末 总评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
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018-2019（一）成绩表

姓名： 学号： 班级：

序号 科目 平时 期中 期末 总评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


- 1 -

附件 4：

学院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先进事迹

登 记 表

姓 名 学校名称 专业

党（团）员 申报荣誉

主

要

优

秀

事

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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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主任

意见

班主任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系（部）

学生管

理部门

意见
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分院

（办学

点）学

生管理

部门意

见
部门盖章

年 月 日

分院

（办学

点）意

见

分院（办学点）盖章

年 月 日

学院审

核意见
学院盖章

年 月 日

备注


